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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梁高源
電話：08-7320415#3629
傳真：08-7334090
電子信箱：a25084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國字第11255346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 

(4670960_11255346800_1_4670960_11255346800_1.pdf)

主旨：為使校園安全防護機制有效運作，請貴校落實校安應變措

施及宣教作為，確保師生安全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8月23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2011277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時值112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之際，請貴校落實學生自我防

護教育、完善警監系統建置、校園人車門禁管制、校園安

全巡查規劃、警政聯繫合作、強化緊急應變能力、落實校

區環境與設施管理等作為，並依「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

自主檢核表」先行完成自主檢核，做好校園安全自主管理

工作，以減少校園安全死角及危安因素。

三、另為提升教職員工生自我防範被害意識，請貴校多運用朝

(週)會、班級導師時間或其他多元化方式(如班級LINE群

組、電子郵件等)加強宣導各種新興詐騙手法，同時透過跑

馬燈或其他靜態展示方式加以宣導如何預防詐騙，家長及

學校師生可透過查詢內政部警政署「165全民防騙網」、內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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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全球資訊網，或加入內政部警政署

165防騙宣導LINE好友得知最新詐騙手法，以避免成為詐騙

受害者。

四、倘發生校安通報事件時，請確依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

報作業要點」規定進行通報，並啟動必要處理機制，以儘

速掌握校園安全及災害情事，減少危害安全事件發生，有

效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。

五、檢附高級中等學校(國民中、小學)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

自主檢核表(範本)各一份供參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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